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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770      证券简称：武锅B退      公告编号：2015－064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 5月 22日，本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5】215号《关

于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本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 

一、终止上市的证券种类、证券简称、证券代码 

证券种类：境内上市外资股 B股 

证券简称：武锅 B退 

证券代码：200770 

终止上市决定日期：2015 年 5月 21日 

终止上市及摘牌日期：2015 年 7月 13日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公司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期末

净资产均为负值，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5 月 16 日起已暂停上市。2015 年 4 月

29日，公司披露了 2014年度报告，公司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 年 12月 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6,768,506.39 元人民

币，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459,856,701.14 元人民币。众环

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4 年度进行了财务审计,并出

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十四章的相关规定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29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的期限为三

十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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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规定，公司会在股

票被终止上市后及时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公司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

理期届满后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可以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 

三、终止上市后股票登记、转让和管理事宜 

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

转系统”）转让。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

让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股东需在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办理股份确权登记手

续，其股票方可在股转系统进行挂牌转让。 

股东可到公司聘请的代办机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

券”）或其他具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业务资格的代办券商办理股份确权、登

记和托管手续。股份确权办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长江证券将于2015年7月17日披

露于《证券时报》和《大公报》的《关于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确权公告》。 

1、投资者办理确权需向券商提交以下材料： 

（1）个人投资者 

本人身份证、深圳B股证券账户卡、深圳A股证券账户卡、非上市公司股份

确权申请表。若委托他人代办，还需提供代办人有效身份证证件。 

（2）机构投资者 

法人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副本）、深圳B股证券账户卡、深圳A股证券

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经办

人身份证、非上市公司股份确权申请表。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4.4.28条的规

定，公司将安排股票转入场外交易市场的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

期届满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可进入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预计公司股票将在

2015年9月15日前开始在股转系统挂牌转让。 

3、股票确权过程中遇有特殊情况，可向长江证券咨询。 

咨询电话：95579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遇有节假日除外）9:00-17:00 

四、公司股票摘牌后至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的信息披露 

1、公司股票摘牌后至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信息披露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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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依然是《证券时报》和《大公报》。 

2、投资者也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上查询公司股票摘牌后至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信息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转让后的信息披露媒体

是《证券时报》和《大公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五、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联 系 人：徐幼兰、侯  莉 

联系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 1号    

邮    编：430205  

电    话：027-81993700、81994270       

传    真：027-81993701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